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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项目购销合同

需方(甲方): 寿县板桥镇卫生院

供方(乙方): 寿县康安贸易有限公司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及其他有关法律、法规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正和诚实

信用的原则，于. 2025 年 6月 24日就板桥镇卫生院CT室装修项目的 空调产品采购

达成一致意见，同意按以下条款签订本合同。

第一条：材料名称及其它履行内容

序

号
货物名称 规格

单

位
数量 单价 总价 备注

1 美的空调 KFR-72LW/BDN8Y-YC301 1)A 台 1 5960 5960

2 辅材费用 不锈钢支架 米 1 150 150

3 辅材费用 电源线 米 1 20 100

合计 大写：陆仟贰佰壹拾元整 6210

第二条：保修期限

空调六年(详见保修卡)

第三条：货物的验收及检测

1、货物验收应符合甲方要求，并符合国家现行行业及相关规范要求验收标准。

2、工程竣工验收以国家行业标准进行验收。

3、乙方应当出具货物的合格证书、出厂检测报告、产品认证等甲方要求提供的相关证书，

出示具有法定资质的检测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原件并提供复印件。

4、甲方应当在货物交接时对货物的品种、规格、尺寸、数量当场查验核实，并将验收情况

在发货单上记录签字。对货物有异议的，甲方有权当场拒收。甲方也可在收到货物后5日内向

乙方提出书面异议，经双方核实确属乙方责任的，甲方有权退货。

5、甲方有权要求从货物中封存样品并对每批货物进行质量复检。货物质量不符合约定技术

质量要求的，甲方有权退货。

第四条：付款及结算方式

1、合同金额：¥ 6210(大写：陆仟贰佰壹拾元整) ,合同签订后甲方支付设备金额

全款。

第五条：违约责任

1、甲方应当提前两日就送货的具体时间、地点及收货人等情况与乙方进行确认，并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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必要的协助。

2、在无甲乙双方的书面变更协议的情况下，合同的履行数量和合同单价不做变动，如甲

方因施工需要调整产品数量时，乙方应按甲方要求增减合同数量且产品价格及合同条款不变，

具体事宜另行协商，但均需双方签署此合同的补充合同为凭。

3、 甲方未经乙方同意不得将所购的商品用于二次销售或转作它用，如造成乙方市场混乱

将有责任赔偿乙方提出的由此引起的相应损失。

4、 本合同价格有效期为从签定日期起的一个月，超出一个月合同价格失效。

5、 如乙方因所供货物不符合合同要求，甲方同意利用的，应按质论价，不能利用的，乙

方应负责保修、包退、包换。由于上述原因导致甲方遭受损失，乙方因承担合同总价的5%的违

约金，并赔偿给甲方造成的所有经济损失。

6、 乙方就交付标的物，负有保证第三人不得向甲方主张任何权利的义务，否则承担给甲

方造成损失的违约责任。

7、供货方(乙方)支付的违约金与材料销售量、销售额无关。

第六条：解决争议办法

当事人双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争议，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，协商解决不成的，可依

法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第七条：附则

1、此合同一式两份，甲方双方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

2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；

3、 未尽事宜，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。

甲方：寿县板桥镇卫生院 乙方：寿县康安贸易有限公司

单位地址：寿县板桥镇草席街 单位地址：寿县阳光欧洲城S108商铺

法定代表人/委托人：周军 法定代表人/委托人：宋清爽

电话：0564-4599074 电话：17856978386

开户行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
公司寿县支行

开户行：安徽寿县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

账号：100650988700010001153027 账号：20000538762110300000114

签订日期：2025.6.24 签订日期：2025.6.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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